
证券简称
：

国恒铁路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９４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１３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国恒铁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长沙市建湘路

５１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４４９２７２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特别提示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控制的国恒铁

路的股份。 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国恒铁路的股份。

４

、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二级市场购入

１００

万股，并参与认购

国恒铁路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７

，

９００

万股，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国恒铁路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

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计持有国恒铁路

９

，

６００

万股，其所持限售股份

锁定期已满，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实现上市流通。

５

、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国恒铁路股份。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 企业名称：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注册地址：长沙市建湘路

５１９

号

３

、法定代表人：李绍云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３

，

１００

万元

５

、注册号码：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０８７

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３０１０４１８３７６２９３９

７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８

、经营范围：食用盐、预包装食品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其中酒类凭批发许可证书经营）；生产、

分装、销售、调运盐及盐化工产品；生产、销售塑料制品、包装物料、激光图像制品、轻工机械及仪器仪表、

日杂百货、五金交电、文化用品、旅游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建筑材料、金属材

料；投资餐饮、旅馆、旅游及娱乐项目；销售汽车及配件（不含小轿车）、造纸原料、纸及制品、通讯设备、饲

料、家用水净化设备、家具、针纺织品、皮革制品、工艺美术品、化妆品、法律法规允许的矿产品；凭许可证

书从事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提供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９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控制其它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股份的情

况。

１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４４９２７２

１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公司兼
职情况

李绍云 董事长 男 中国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

长沙 无

王新松 副董事长 男 中国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

长沙 无

郭剑萍 总经理 女 中国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

长沙 无

李志勇 董事 男 中国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

长沙 无

胡红辉 董事 男 中国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

长沙 无

王浩 董事 男 中国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

长沙 无

江秋波 监事 男 中国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

长沙 无

刘祈雄 监事 男 中国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

长沙 无

彭兴华 监事 男 中国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

长沙 无

１２

、股权结构：

湖南省国资委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

％

）

变动后持股数量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

％

）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３ ５６

，

３４５

，

７９７ ３．７７

三、权益变动目的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业务拓展需要资金支持，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

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减持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４．０１１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减持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４．１４４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减持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２３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减持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１３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减持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００３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减持

４５５

，

４３１

股，成交均价

４．０１７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减持

９

，

０４１

股，成交均价

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减持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０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减持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４．０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减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４．０９３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减持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１０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减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减持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减持

６３３

，

０９７

股， 成交均价

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减持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减持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４．０１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减持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４．０６６

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减持

２４

，

９８６

，

６３４

股， 成交均价

４．１６１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累计完成减持国恒铁路股票

３９

，

６５４

，

２０３

股，占国恒铁路总股本的

２．６５４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意向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国恒铁

路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权益变动方式

１

、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国恒铁路公司流通股股份

１００

万

股。 经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

准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２７

号）的核准，湖南省轻

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认购国恒铁路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

７

，

９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

国恒铁路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计持有国

恒铁路股票

９

，

６００

万股，占国恒铁路总股本的

６．４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和《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国恒铁路限售股份

９

，

４８０

万股上市流通

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系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减持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０１１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减持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１４４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减持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２３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减持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１３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减持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００３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减持

４５５

，

４３１

股，成交均价

４．０１７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减持

９

，

０４１

股，成交均价

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减

持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０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减持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０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减

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０９３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减持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１０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减

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减持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减持

６３３

，

０９７

股， 成交均价

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减持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减持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０１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减持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４．０６６

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减持

２４

，

９８６

，

６３４

股，成交均价

４．１６１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累计完成减持国恒铁路股票

３９

，

６５４

，

２０３

股，占国恒铁路总

股本的

２．６５４６％

。

３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国恒铁路股份行为未引起国恒铁路控制权发生转移；其不存在未清偿的

对国恒铁路的负债，亦不存在损害国恒铁路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大交易及前六个月买卖国恒铁路股票情况

１

、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与国恒铁路发生重大交易。

２

、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外，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未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买卖国恒铁路

Ａ

股股票。

六、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

事项，不存在未披露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七、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相关备查文件原件于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可供查阅。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绍云郑重声明： 本人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件一：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李绍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附件二：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

１

号鑫茂天财酒店
Ａ

座
８

层
股票简称 国恒铁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长沙市建湘路

５１９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
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６．４３％

本次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３９

，

６５４

，

２０３

股
，

变动比例
：

２．６５４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李绍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
：

万科
Ａ

、

万科
Ｂ

公告编号
：〈

万
〉

２０１１－０１６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公司第十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书面方式（含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举行，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亲自出

席及授权出席董事

１１

名。 乔世波董事、蒋伟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授权郁亮董事代为

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孙建一董事、王印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授权肖莉董事代为

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以下决议：

一、选举王石为第十六届董事会主席，选举乔世波为第十六届董事会副主席

二、选举陈茂波独立董事、蒋伟董事和齐大庆独立董事担任第十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陈茂波

独立董事为召集人；选举张利平独立董事、蒋伟董事和肖莉董事担任第十六届董事会投资与决策委员会

委员，张利平独立董事为召集人；选举齐大庆独立董事、张利平独立董事和孙建一董事担任第十六届董事

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齐大庆独立董事为召集人

三、续聘郁亮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郁亮担任总裁的资格及聘任程序符合要求，同意续聘郁亮为公司总裁。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附件：总裁简历

郁亮，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经济学系，获学士学位；后于

１９９７

年获北京大学经

济学硕士学位。 曾供职于深圳外贸集团。

１９９０

年加入万科。

１９９３

年任深圳市万科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

理；

１９９６

年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１

年起任公

司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起任万科董事至今。 现任万科总裁。

郁亮目前持有公司

Ａ

股股票

４

，

１０６

，

２４５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

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条件。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
：

万科
Ａ

、

万科
Ｂ

公告编号
：〈

万
〉

２０１１－０１５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召集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起

３

、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

４

、主持人：董事会主席王石

５

、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６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１６５

人，代表股份

３

，

０１０

，

９０２

，

４９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２７．３８％

。 其中，

Ａ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１２２

人，代表股份

２

，

９０９

，

７９４

，

６２７

股，占司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

的

３０．０６％

；

Ｂ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４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１

，

１０７

，

８６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７．６９％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王石、乔世波、郁亮、孙建一、王印、肖莉、蒋伟为第十六届董事会董事，选举齐

大庆、张利平、陈茂波、华生为第十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类别 董事候选人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

％

）

普通
决议

王石
Ａ

股
２

，

９１０

，

２９０

，

８７０ １００．０２

Ｂ

股
９５

，

３０６

，

５０３ ９４．２６

总体
３

，

００５

，

５９７

，

３７３ ９９．８２

乔世波
Ａ

股
２

，

９０９

，

４１８

，

８５１ ９９．９９

Ｂ

股
９４

，

８５９

，

１５６ ９３．８２

总体
３

，

００４

，

２７８

，

００７ ９９．７８

郁亮
Ａ

股
２

，

９１０

，

２４８

，

８７０ １００．０２

Ｂ

股
９５

，

３０６

，

５０３ ９４．２６

总体
３

，

００５

，

５５５

，

３７３ ９９．８２

孙建一
Ａ

股
２

，

９０９

，

４４９

，

００４ ９９．９９

Ｂ

股
９４

，

８５９

，

１５６ ９３．８２

总体
３

，

００４

，

３０８

，

１６０ ９９．７８

王印
Ａ

股
２

，

９０９

，

２６７

，

５３４ ９９．９８

Ｂ

股
９４

，

８５９

，

１５６ ９３．８２

总体
３

，

００４

，

１２６

，

６９０ ９９．７７

肖莉
Ａ

股
２

，

９１０

，

２３６

，

８５４ １００．０２

Ｂ

股
９５

，

３０６

，

５０３ ９４．２６

总体
３

，

００５

，

５４３

，

３５６ ９９．８２

蒋伟
Ａ

股
２

，

９０９

，

２６７

，

５３４ ９９．９８

Ｂ

股
９４

，

８５９

，

１５６ ９３．８２

总体
３

，

００４

，

１２６

，

６９０ ９９．７７

类别 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

％

）

普通
决议

齐大庆
Ａ

股
２

，

９０９

，

９８２

，

１５５ １００．０１

Ｂ

股
９４

，

８８４

，

１５６ ９３．８４

总体
３

，

００４

，

８６６

，

３１１ ９９．８０

张利平
Ａ

股
２

，

９０９

，

６９０

，

７６１ １００．００

Ｂ

股
９４

，

８８４

，

１５６ ９３．８４

总体
３

，

００４

，

５７４

，

９１７ ９９．７９

陈茂波
Ａ

股
２

，

９０９

，

６１３

，

７２１ ９９．９９

Ｂ

股
９４

，

８８４

，

１５６ ９３．８４

总体
３

，

００４

，

４９７

，

８７７ ９９．７９

华生
Ａ

股
２

，

９０９

，

６６７

，

８８８ １００．００

Ｂ

股
９５

，

５５１

，

０３６ ９４．５０

总体
３

，

００５

，

２１８

，

９２４ ９９．８１

新任董事、独立董事简历请阅附件。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翠萍、石之恒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附件：新任董事、独立董事简历

董事

王石，男，

１９５１

年出生。

１９６８

年参军，

１９７３

年转业。 转业后就职于郑州铁路水电段。

１９７８

年毕业于兰州

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本科学历。 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广州铁路局、广东省外经贸委、深圳市特区发展公

司。

１９８４

年组建万科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

１９８８

年起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起不再兼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会主席。 王石先生还是

ＳＯＨＵ．ｃｏｍ Ｉｎｃ

董事，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现代传播控股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乔世波，男，

１９５４

年出生，

１９８３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学历。 历任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部（现商务部）处长，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华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董事长。

２０００

年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助理总经理，期间先后兼任过华润创业有限公司副

董事总经理，华润机械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２００３

年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期间先后兼任吉林华润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国华源集团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三九企业集团总经理等职务。

２００８

年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并兼任

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华润创业有限公司主席，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华润创业有限公

司主席。

２０１０

年起任万科董事，董事会副主席。

郁亮，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经济学系，获学士学位；后于

１９９７

年获北京大学经

济学硕士学位。 曾供职于深圳外贸集团。

１９９０

年加入万科。

１９９３

年任深圳市万科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

理；

１９９６

年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１

年起任公

司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起任万科董事至今。 现任万科总裁。

孙建一，男，

１９５３

年出生。 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７１

年开始任职于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历任副科长、主任等职。

１９８５

年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武汉分公司副总经理、党

委委员。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３

年历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执行董事等职。

２００３

年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副首席执行官。

２００８

年起任中国平

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首席执行官。 目前还任平安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平安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平安养老保险公

司董事。

１９９５

年起任万科董事，

１９９７

年任常务董事，

１９９８

年任副董事长，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８

年任独立董事，

２００５

年任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

２００８

年起任万科董事，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

王印，男，

１９５６

年出生。 毕业于山东大学经济学系，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又在旧金山大学获得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 曾供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

１９８４

年任中国华润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８８

年任华润（集

团）有限公司人事部副总经理；

１９９６

年任华润集团下属华润营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华润（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华润置地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２００２

年起任万科董事至今。

肖莉，女，

１９６４

年出生。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

２０００

年获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 先后供职于中南工业大学、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公司、日本三菱商事会社深圳事务所。

１９９４

年加入万科，先后任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４

年起出任公司董事，

２００５

年起任董事会投资与决策委员会委员，

２００７

年起任万科执行副总裁。

蒋伟，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得国际业务与财务硕士学位。

１９８８

年加入中国华

润总公司，

１９９０

年加入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起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任华

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２

年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２００３

年任华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

２００５

年任华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华润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华润创业有限公司、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之董事、中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非

执行董事，大同机械企业有限公司之执行董事及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之独立董事。

２００１

年任万科监事，

２００５

年起任万科董事至今。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起，任万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投资与决策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

齐大庆，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管理学院，获会计学博士学位。拥有美国夏威夷

大学的管理硕士学位及复旦大学的双学士学位（生物物理及国际新闻）。 曾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密

歇根州立大学

Ｅｌｉ Ｂｒｏａｄ

管理研究院、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及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社。 现任长江商学院教授、

副院长，美国会计学会会员，

ＮＹＳＥ

、

ＮＡＳＤＡＱ

及香港上市企业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起任万科独立董事，薪酬与

提名委员会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

张利平， 男，

１９５８

年生，

１９８０

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

１９８７

年获美国圣约翰大学国际事务及国际法律

硕士学位。 曾任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现商务部），并先后担任美国美林集团投资银行部董事、德国德

累斯登银行集团董事总经理兼大中华区主管、香港太平协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香港意马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等职务。

２００４

年加盟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 现为瑞士信贷集团全球投资银行执委会

成员兼全球投资银行部副主席，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张先生并为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局独

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

年起任万科独立董事，投资与决策委员会召集人，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

陈茂波， 男，

１９５５

年生于香港，

１９７７

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会计系，

１９８４

年获香港中文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香港立法会会计界功能组别议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援助服务局主席、香港贸易发

展局专业咨询委员会主席，国富浩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主席。 是香港会计师公会前会长，特许

公认会计师公会香港分会前主席。 陈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校董和兼任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的特约教授

及香港树仁大学的名誉教授。 他于

２００６

年获特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

２００７

年被委任为太平绅士。

华生，男，

１９５３

年生于江苏省扬州市。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获学

士学位。

１９８５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政系硕士学位，持有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燕京华

侨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 为

１９８６

年

首批

＂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

。 是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者、推动者，曾获

孙冶方经济学奖。

\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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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万科
Ａ

、

万科
Ｂ

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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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０１７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万科为深圳万科红项目银行借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深圳万科红项目开发的需要，操作该项目的深圳市海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海轩”）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福园支行借款人民币

１．３

亿元整，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万科房地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万科”）为有关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１．３

亿元。

深圳万科董事会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有关事项。 由于深圳海轩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有关担保经过深圳万科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７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西南林海山庄

Ａ

栋首层

法定代表人：杜晶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凭有效资质证经营）。

深圳海轩为深圳万科的全资子公司，其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资产总额

１０９

，

３６２ １１９

，

６７８

负债总额
１１０

，

５４５ １２１

，

１９６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４９

，

０００ ４９

，

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６１

，

５４５ ７２

，

１９６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无 无
净资产

（

１

，

１８３

） （

１

，

５１８

）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

１

，

６８３

） （

３３５

）

净利润
（

１

，

０２９

） （

３３５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深圳海轩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福园支行借款人民币

１．３

亿元，深圳万科为有关借款提提全额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期限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四、董事会意见

深圳海轩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万科为深圳海轩有关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是为了加快深圳万科

红项目的开发。 深圳万科红项目目前处于施工阶段，进展顺利，经营良好，深圳海轩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有关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担保余额

３２．９０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比重为

７．４４％

。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２２．４９

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１０．４１

亿元。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公司亦无逾期

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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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0861

证券简称
：

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

2011-05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海高岭科技有限公司取得采矿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海高岭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海高岭

")

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取得由广西壮族自

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证号

C4500002011037210109549

），北海高岭关于

办理合浦县新屋面

-

那车垌高岭土矿采矿权的申请获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审批通过。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开展

2011

年度矿产资

源开发整合工作的通知》（桂矿整办

[2011]1

号）的要求，实行对矿产资源进行开发整合。 北海高岭新屋面高

岭土矿区于

2008

年

6

月

25

日取得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证

号：

4500000810046

）的相关权益已并入此次颁发的新屋面

-

那车垌高岭土矿区采矿许可证中。 【关于北海

高岭新屋面高岭土矿区采矿许可证（证号：

4500000810046

）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8

年

6

月

27

日披露的

《关于北海高岭科技有限公司取得采矿权公告》（

2008-17

号）】。

此次采矿权证合并后，北海高岭新屋面

-

那车垌高岭土矿区项目生产规模达到

300

万吨

/

年，矿区面积

达

12.4642

平方公里，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二十七年。合并后，对公司资源整合、科学管理、持续发展起到积

极作用。

北海高岭产能规划为

100

万吨

/

年，是承载公司高岭土业务板块资源储备和产能扩张发展战略的支柱。

原北海高岭新屋面矿区的高岭土矿产资源为

6,070.71

万吨，目前采矿权证合并后，广西合浦县新屋面

-

那

车垌矿区的高岭土矿产资源储备增加到

9980.25

万吨。 该项目产品为高岭土深加工高端产品，并逐年延伸

高岭土深加工的产业链，实现高岭土上下游协调发展，以实现高岭土产业链的长期繁荣发展。

关于北海高岭的其他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

000861

证券简称
：

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

2011-06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3

月

31

日，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101000153159

），公司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广州海印汇商贸发展有限

公司经核准成立。

2

、审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

投资事项属公司总裁授权范围之内，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3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名称：广州海印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3

、实收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4

、法定代表人：邵建明

5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起义路

1

号主楼第四层

460B

室

6

、经营范围：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信息咨询；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投资咨

询（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酒店管理；展览服务；房地产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

三、本次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业务拓展、优化战略布局和新项目独立经济核算的需要，增强公司持续发展力，提高公司收益，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2

、存在的风险

受国家宏观政策、行业竞争、市场供需和公司管理等因素影响，该项目存在一定的行业竞争、经营与

管理、市场等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

、对公司的影响

有助于提高公司业务拓展能力，进一步发挥公司商业物业运营的品牌、经营和管理优势，提高市场影

响力，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四、其他

本对外投资公告披露后，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

600525

股票简称
：

长园集团 编号
：

2011013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9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

董事表决，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长园盈佳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深圳市倍

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深圳市长园盈佳投资有限公司以

1800

万元人民币增资深圳

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倍泰

"

），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倍泰

6％

的股权，并授权

董事长许晓文先生签署相关协议。

倍泰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

要经营人体健康测量产品、人体健康测量网络化分析产品和智能网络化运动器械产品。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倍泰总资产

12,612

万元，净资产

4,76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8,563

万元（未经审

计）。 此次收购价格是以倍泰

2011

年预测实现的净利润为基础，

8.57

倍市盈率协商确定的。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
：

欧菲光 证券代码
：

002456

公告编号
：

2011-010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主持人：蔡荣军先生

3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

4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10:00-12

：

00

5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一楼会议室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 ，所持股份

51,196,500

股，占全部股份

96,000,000

股的

53.36%

，每一

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

、审议关于《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19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

，

0

票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审议关于《公司章程修正案》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19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

，

0

票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19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

，

0

票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19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0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0

票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5

、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19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0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0

票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6

、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19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0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0

票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7

、审议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19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0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0

票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8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19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0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0

票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

000807

证券简称
：

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

2011-014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星期

五）发出以后，以通讯方式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会议的召

开、召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全面推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方案的议案》；

按照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实施

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推动公司可持续发

展，公司制订《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面推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方案》，将于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范围内全面实施。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关于放弃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相关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润鑫铝

业

"

）相关股东因发展需要，决定转让其所持有的润鑫铝业股权

2.15%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放弃本次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保持

不变。

公司控股股东也放弃本次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 润鑫铝业的本次股权转让，受让方不属于公司关联

方，本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2318

证券简称
：

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

2011-012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商务部对从中国进口的圆形焊接奥氏体

不锈钢压力管征收反倾销税的行政复审的初裁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11

月

23

日刊登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意向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中详细披露了

2009

年

1

月，美国商务部针对从中

国进口的圆形焊接奥氏体不锈钢压力管分别做出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 我公司被裁定适用

10.53%

的

反倾销税率和

1.10%

的反补贴税率。

201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向美国商务部正式提出关于圆形焊接奥氏体不锈钢压力管反倾销税令的行政

复审要求。

2010

年

4

月

27

日，美国商务部对此次行政复审进行了立案通告。

2011

年

3

月

28

日，美国商务部发

布了关于对从中国进口的圆形焊接奥氏体不锈钢压力管征收反倾销税的第一次行政复审的初步裁定结

果，裁定公司的倾销幅度为

0.01%

（小于

0.5%

）属于微量，对公司涉案产品适用的反倾销税率为

0.01%

（反

补贴税率不变）。

上述裁决结果为美国商务部第一次行政复审初步裁定结果，根据美国反倾销调查程序，一般情况下

将在初裁公布后的

120

天内宣布行政复审的终裁结果。 因此，公司将继续关注美国反倾销行政复审终裁

结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持续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